
實習辦法 
諮商實習心理師訓練制度與相關辦法，需包括下列項目，請依序填寫，並輸出成

pdf 檔！ 

1. 實習目標： 

提供全職實習心理師專業的實習環境與資源，除個別諮商及團體諮商等專業

知能外，亦學習辦理社區心理健康推廣等活動之能力，學習資源連結與系統

合作。 為使心理輔導專業領域的素質不斷提升，故鼓勵實習諮商心理師在

學習過程中，能持續參與各種講座及工作坊等，並將知識與實務銜接，重新

整合所學知能。 

2. 實習時間： 

114/7/1~115/6/30，每週 32 小時，合計總時數應達 1500 小時以上 

3. 實習工作（請分別說明下列實習內容） 

工作項目 說明 

個別心理諮商 

督導會轉介適合之新案，第一次為評估(intake)，之後則

開始正式會談，轉介之個案均以適合持續每週諮商為原

則。每次晤談時間為 50 分鐘。希望每位實習生每週至

少能進行 8-10 次個別諮商。 

完成接案與紀錄 Intake 與後續諮商有制式之接案紀錄需完成。正式諮商



每次至少需簡要紀錄晤談之過程與內容，做為督導時之

討論手稿。 

團體心理治療與紀錄 

每年約有一至兩梯團體心理治療，每梯次約 8-12 週。

實習生有機會擔任帶領者、協同帶領者或執行團體書面

記錄之觀察員。團體結束後每人需書寫反思心得 500

字，並於之後進行討論。 

行政文書、連絡工作 

每週 8 小時之文書工作，以協助督導醫師整理文案或電

腦輸入資料為主，或是協助電話聯繫個案。 

文章閱讀與專題討論 

團督時間會依狀況安排與個案有關之文章閱讀或影片

欣賞與討論，每月兩次，每次 2 小時。 

精神醫療與心理治療入

門課程 

每年 7 月會進行職實習心理師訓練，將辦理多場入門課

程，實習生需參與指定參予課程。 

個別督導時間 

每人每週有一次個別督導。督導時每人需將前一週個案

治療紀錄整理於 A4 紙張，並交一份給督導。 

團體督導語研習時間 

每週團督會議一小時、每月個案討論 2 小時、每月理論

研習兩小時。 

門診見習 前兩個月每人有 2-3次見習機會，於醫師門診跟診見習。 

心理衛生教育與宣導 

每半年由督導指定題目與指導，撰寫 2 篇 700-1000 字

心理衛教文章。每半年有機會練習面對社區民眾進行衛



教演講 1-2 小時。 

 

4. 專業督導： 

(1)、 行政督導 提供不定時之行政督導，協助實習生了解機構內行政事宜執

行之流程，並熟悉行政工作。  

(2)、 專業督導 預計每週提供一次一小時之專業督導，協助實習生在執行專

業工作如個別諮商、團體諮商、工作坊、講座等，以期讓實習生可以

從專業督導中獲得諮商的技巧、知識以及經驗。 

5. 專業訓練： 

視實習生實際需要提供不定期之行政督導、個案研討、團體督導、社區諮商

訓練、專業進修訓練等，並得參與專業研習會，以提升實習生之專業能力。

實習生得以自行選定專業書籍，並與督導進行討論與對話。 

6. 實習請假： 

實習期間，如有請假需求，以不影響機構行政運作為前提，可提供請假及補

時數之彈性調整，總請假時數以不超過 32 小時為原則，若有特殊狀況則個

別狀況討論。 

7. 實習考核： 

(1)、 專業督導將評估實習生在諮商專業工作上之表現，透過諮商紀錄、

衡鑑報告、團體諮商紀錄報告等，進行考核，也將透過實習週誌、

實習心得來檢視實習生對於諮商工作的體悟與學習。  



(2)、 同時參酌實習生平時實習之行為表現，如有無遲到、工作態度散漫

等事宜，進行全面性的評估。  

(3)、 實習期間視同全職人員，應遵從督導之指導，積極參與重要活動及

會議，遵守單位工作規範。  

(4)、 實習生每週應接受個別督導至少一小時，並應於規定時間內完成督

導交付之工作。 

8. 終止實習： 

若全職實習諮商心理師之實習狀況不佳，或本院之實習條件不符合全職實習

諮商心理師之需求，雙方可協商終止實習契約(需一個月前提出並完成交接

事宜)，除嚴重違反諮商專業倫理守則，對當事人造成傷害外，本院仍授予

全職實習證明書，開立至契約終止日。 

9. 實習證明書： 

本院於全職實習諮商心理師實習期滿時，依據其實際實習內容與時間，授予

實習證明書。 

 

 

 


